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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募集资金除外）进行短期投资。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３０

个月内任

意时点进行包括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形式在内的短期投资本金都控制在人民币

６

亿元之内，即公司用不超过

６

亿元本金的资金循环进行短期投资。

６

亿元本金可以滚动使用。

以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利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短期投资的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短期投资事项进展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选择购买了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刊登了《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短期投资的进展公告》，该公告中的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认购日 产品到期日 收益起算日

认购资金总额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兴业银行人民币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２－６－１１ ２０１２－９－１１ ２０１２－６－１１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４９

合计

－ － －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４９

２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投资本金再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认购日 产品到期日 收益起算日

预计

年化收益率

认购资金总额

（万元）

北京银行综合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２－９－１３ ２０１２－１２－１５ ２０１２－９－１４ ４．５４％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 － －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尚未到期的所有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认购日 产品到期日 收益起算日

预计

年化收益率

认购资金总额

（万元）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２－７－１２ ２０１２－１０－１１ ２０１２－７－１２ ４．７５％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兴业银行人民币定制型固定期限机构理财产

品

２０１２－７－１３ ２０１２－１０－１５ ２０１２－７－１３ ７．２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２－９－６ ２０１２－１２－６ ２０１２－９－６ ４．６５％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综合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２－９－１３ ２０１２－１２－１５ ２０１２－９－１４ ４．５４％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 － －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备注：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任意时点进行包括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形式在内的短期投资本金都控制在人民币

６

亿元

之内。

上述投资均为低风险银行理财品种，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 目前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上述投资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而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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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董事朱弟雄、邹祖学、杨宏林、马圣竣因出差在外，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否

●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安县公司总部二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１８

，

２０３

，

５９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２．４

３

、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王政先生主持，公司在任董事

１２

人，出席

８

人，董事朱弟雄、邹祖学、杨宏林、

马圣竣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３

人，监事胡章学、聂宏因出差在外，未能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会议。本次投票采取现场记名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

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２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１１８

，

２０３

，

５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答邦彪、李伊苓律师到会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湖北正信律师事务

所关于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原始资料、会议通知、《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原件备置于公司

证券部，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９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０９

，

８２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付

３．１

股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二、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１

周华

法定承诺义务， 即股改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

已履行

２

长春市绿园区大西洋饭店有

限公司

已履行

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已履行

４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粤电集团持有的粤电力股份

３

年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粤电集团实施增持股份计划时所增

持的股份不受该承诺的约束。

已履行，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解除限售且可

上市交易

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出分红议案，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每年的

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５０％

，并保

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已履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

度分红方案为每

１０

股

派

１．８

元、

１．８

元和

１．２

元， 分红比例分别为

７８％

、

７１％

和

５３％

。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前提下，粤电力市

盈率（等于市价除以上年度经审计的每股收益）不高于

１３

倍

的情况下，用粤电力分配给粤电集团的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度现金

红利，在每年现金红利到账日后的

３

个月内择机增持

Ａ

股（增

持后资金余额滚存使用），总增持

Ａ

股规模不超过粤电力股

份总额的

１０％

，在每次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的

６

个月之内，粤

电集团将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已履行， 本公司分配

给粤电集团的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度现金红利到

账日后

３

个月内，粤电

力市盈率均高于

１３

倍。

将承担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所有费用。 已履行

为截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召开之前一日未明

确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及由于

存在股权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等情形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

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垫付该部分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

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

已履行

按有关政策规定，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本次粤电力股权分

置改革完成后，将积极推进管理层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工作尚在研

究推进

我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广州东山区侨星贸易部持有我公司股份由周华承接；原非流通股股东广东广

发房地产公司和中国北方光学电子深圳公司分别持有的我公司股份经司法裁定，现分别由长春市绿园区

大西洋饭店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限售股份均为代垫

偿还获得的股份。 上述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均有法定承诺义务，已由承接上述股份的股东

承继，并已履行完毕。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５０９

，

８２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

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１

周华

１６

，

２２１ １６

，

２２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

２

长春市绿园区大西洋饭店

有限公司

８１

，

１０５ ８１

，

１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

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３

，

３１５ ２４３

，

３１５ ０．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２４３

，

３１５

４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８

，

２１６

，

３２２ １６９

，

１８４ 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３

，

４６４

，

２１５ ５．１３％ －５０９

，

８２５ １４２

，

９５４

，

３９０ ５．１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３８

，

２１６

，

３２２ ４．９４％ －１６９

，

１８４ １３８

，

０４７

，

１３８ ４．９３％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５

，

１４０

，

２２５ ０．１８％ －３２４

，

４２０ ４

，

８１５

，

８０５ ０．１７％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３

，

９７１ ０．０１％ －１６

，

２２１ ８７

，

７５０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３

，

６９７ ０．００％ ３

，

６９７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３

，

４６４

，

２１５ ５．１３％ －５０９

，

８２５ １４２

，

９５４

，

３９０ ５．１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６５３

，

９８６

，

９２３ ９４．８７％ ５０９

，

８２５ ２

，

６５４

，

４９６

，

７４８ ９４．８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８８

，

６４６

，

９２３ ７１．０９％ ５０９

，

８２５ １

，

９８９

，

１５６

，

７４８ ７１．１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６６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２３．７８％ ６６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２３．７８％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

，

６５３

，

９８６

，

９２３ ９４．８７％ ５０９

，

８２５ ２

，

６５４

，

４９６

，

７４８ ９４．８９％

三、股份总数

２

，

７９７

，

４５１

，

１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２

，

７９７

，

４５１

，

１３８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１

周华

１７５５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６２２１ ０．００１％

垫付偿还

１３２９

股

２

长春市绿园区大西

洋饭店有限公司

８７７５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８１１０５ ０．００３％

垫付偿还

６６４５

股

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６３２５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２４３３１５ ０．００９％

垫付偿还

１９９３５

股

４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

限公司

１

，

２３１

，

６５３

，

００２ ４６．３１％ １

，

２３２

，

２５６

，

１５８ ４４．０５％ １３８

，

２１６

，

３２２ ４．９４％

本次申请解除其所

持股份限售的股东

自公司股改实施后

至今合计获得垫付

对 价 偿 还 股 份

７７２３４０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

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的

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７０ ２３５

，

６８４

，

７０６ ８．８６％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９ ３

，

９７６

，

７０６ ０．１５％

３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８ ２

，

１１０

，

２５５ ０．０８％

４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１ １

，

２３２

，

２５６

，

１５８ ４６．３４％

５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６ １

，

０７５

，

４３９ ０．０４％

６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１０ ７１３

，

７２１ ０．０２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限

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无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

份达到

５％

及以上。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粤电力解除限售流通股，并

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粤电集团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粤电

力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 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以书面送达、 电话、 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

议，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熊续强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 经会议审议，以通讯表决和审阅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

议案：

１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关于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舟山鲁

家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ｏ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舟

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舟山鲁家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４５

）。

２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关于宁波银亿置业有限公司为舟山银亿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物置换担保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ｏ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宁

波银亿置业有限公司为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物置换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４６

）。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为舟山鲁家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房产”）为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舟山鲁家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鲁家峙”）为银亿房产的控股子公司，其中银亿

房产控股比例为

６７％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持股比例为

３０％

，宁波市金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贸房产”）持股比例为

３％

。 为项目开发需要，舟山鲁家峙拟委托融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融德资产”）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普陀支行（以下简称“工银普陀支行”）申请

委托贷款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委贷年利率为

８．６％

的固定利率，在贷款期限内保持不变，委托贷款的期限为

２４

个月，

银亿房产为该笔委托贷款的共同还款人。银亿房产控股子公司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

山银亿”）以其拥有的舟山市普陀区鲁家峙岛东南涂

Ｂ

、

Ｃ

、

Ｄ

地块土地使用权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目前金贸房产正和华融资产商议收购后者持有的舟山鲁家峙

３０％

股权，待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金贸房产

将持有舟山鲁家峙

３３％

股权，为此，本次舟山鲁家峙委托贷款事项将由金贸房产代华融资产和自己为该笔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及银亿房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本次担保

涉及的金额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担保额度的议案》的新增人民币

６９．１０

亿

元的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当事人基本情况

１

、名称：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９９

号

２

号楼

Ｂ１１５

室

注册资本：壹拾柒亿捌千捌百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肇宏

主营业务：资产收购、债权资产和抵债实物资产的追偿、重组、经营管理、置换、转让和

／

或出售，接受委托

管理和处置资产的服务，以提升资产处置回收价值为目的，对其所管理的资产追加投资，以及经批准的其他

业务。

股权结构：华融资产持有其

５９．３０％

股权，

Ｃａｔｈａ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Ｎｏ．２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其

４０．７０％

股权。 除

华融资产持有舟山鲁家峙

３０％

的股权外，融德资产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名称：舟山鲁家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注册地点：舟山市普陀区鲁家峙加工厂路

１４

号

法定代表人：熊续强

注册资本：壹亿元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股权结构：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４５

，

５８０

，

２１７．９０ ６９

，

０６０

，

４４８．９６

负债总额

７０

，

８９６

，

９４８．８７ ９８

，

１６６

，

０２４．０９

净资产

－２５

，

３１６

，

７３０．９７ －２９

，

１０５

，

５７５．１３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２

，

２９３

，

４１５．９６ ０

利润总额

－３６

，

８１３

，

７９０．２３ －３

，

７８８

，

８４４．１６

净利润

－３６

，

８１３

，

７９０．２３ －３

，

７８８

，

８４４．１６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

１

）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委托人：融德资产

受托人：工银普陀支行

借款人：舟山鲁家峙

共同还款人：银亿房产

融德资产、工银普陀支行、舟山鲁家峙与银亿房产拟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舟山鲁家峙拟委托融德

资产向工银普陀支行申请委托贷款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委贷年利率为

８．６％

的固定利率，在贷款期限内保持不变，委

贷期限为

２４

个月，银亿房产为该笔委托贷款的共同还款人。

（

２

）抵押合同

舟山银亿拟与工行普陀支行签订《抵押合同》，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工行普陀支行依

据其与舟山鲁家峙及共同还款人银亿房产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主债权的

金额和期限依《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之约定，即担保金额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２４

个月。金贸房产亦

为本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 舟山银亿名下所属的舟山市普陀区鲁家峙岛东南涂

Ｂ

、

Ｃ

、

Ｄ

地块土地使用权，具

体情况如下：

名称 权属证明 所在地 状况

普陀区鲁家峙岛东南涂

Ｂ

地块土地使用权 ［舟普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２４８

号］ 普陀区鲁家峙岛东南涂

Ｂ

地块 土地

普陀区鲁家峙岛东南涂

Ｃ

地块土地使用权 ［舟普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２４９

号］ 普陀区鲁家峙岛东南涂

Ｃ

地块 土地

普陀区鲁家峙岛东南涂

Ｄ

地块土地使用权 ［舟普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２５０

号］ 普陀区鲁家峙岛东南涂

Ｄ

地块 土地

四、董事会意见

舟山鲁家峙经营情况、信用状况均较为良好，公司董事会认为舟山银亿为其提供抵押担保不会对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１７９

，

９１６．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

会计报表净资产总额

３２９

，

２８４．５９

万元的

５４．６４％

，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１７９

，

９１６．００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０

元。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

存在对外担保，公司亦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银亿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银亿房产股东大会决议；

３

、舟山鲁家峙营业执照；

４

、舟山鲁家峙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银亿置业有限公司为舟山银亿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物置换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房产”）为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银亿”）为银亿房产的控股子公司，其中银亿房

产控股比例为

６７％

，宁波市金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贸房产”）持股比例为

３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为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舟山银亿因项目开发建设的需要向浙商银行北仑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银亿房

产和银亿房产的全资子公司宁波银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置业”）、宁波银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银亿建设”）以其拥有的房地产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１３

，

３７５．００

万

元、

３

，

５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５

，

０７５．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详情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ｏ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关于子公司为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因经营的连续性，银亿建设已将作为上述担保抵押物之一的海曙区解放南路

７５

号

１－１２

（抵押金额

２０８２

万元）出售，为此，银亿置业拟提供新的房地产抵押物置换出已出售的抵押物。

本次抵押物置换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笔抵押物置换担保涉及的

金额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担保额度的议案》的新增人民币

６９．１０

亿元的担

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点：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滨港路

２３４－２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熊续强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股权结构：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

，

４５９

，

８２０

，

１４４．８２ ２

，

６９８

，

７１８

，

８９７．２８

负债总额

２

，

１９５

，

４２６

，

８７１．９９ ２

，

４０９

，

００４

，

２４２．９７

净资产

２６４

，

３９３

，

２７２．８３ ２８９

，

７１４

，

６５４．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３７

，

４７９

，

７０５．６６ －１２

，

９０４

，

８２４．７０

净利润

－２９

，

５０１

，

０２４．０１ －９

，

６７８

，

６１８．５２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银亿置业为舟山银亿向浙商银行北仑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押物置换担保，担保期

限自抵押物置换担保手续办妥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止，截至公告日，抵押物置换担保手续正在办理中，

尚未签订抵押物置换担保合同。

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

产权人 土地证号 房产证号 抵押土地面积 抵押建筑面积

宁波银亿置

业有限公司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３１９６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５１６５７２

号

３．３１ ４９．７１

甬北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３９１５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４２０４１１

号

４．４ １１４．４７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３１９７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５１６５７１

号

３．３１ ４９．７１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３１９５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５１６５７０

号

６．７１ １００．６２

甬北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３９１８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４２０４１２

号

４．４ １１４．４７

甬北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３９１６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４２０４１０

号

２．３６ ６１．２８

甬北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３９１７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４２０４０９

号

３．８７ １００．６２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１７７６４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５１０６１１

号

３．６９ １０７．１５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３２２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８５９２０２

号

８．０８ ２３４．４６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３２０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８５９２０１

号

１．６１ ４６．５９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３１３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８５９２０４

号

２．５３ ７３．４４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３１０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８５９２１８

号

３．８８ １１２．５８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３１９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８５９２０６

号

３．５ １０１．５１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３１８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８５９２１６

号

２．８４ ８２．３６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３１６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８５９２１０

号

２．５４ ７３．５７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３１７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８５９１９３

号

３．７６ １０９．１２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３１１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８５９１８８

号

２．８３ ８２．１６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３０９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８５９２１９

号

２．５３ ７３．４４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３１５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８５９２１４

号

３．２１ ９３．０９

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００３１４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２００８５９２１２

号

１０．３８ ３０１．０４

合计 ——— ———

７９．７４ ２０８１．３９

上述抵押资产不存在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董事会意见

舟山银亿资产质量、信用状况均较为良好，公司董事会认为银亿置业为其提供抵押物置换担保不会对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抵押置物换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发展，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需求。

本次抵押物置换担保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１７９

，

９１６．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

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总额

３２９

，

２８４．５９

万元的

５４．６４％

，其中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余额

１７９

，

９１６．００

万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０．００

元。本公司及

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本公司亦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银亿股份第五届董事会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舟山银亿营业执照；

３

、舟山银亿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荣耀置业有限公司

以资产抵押申请信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资产抵押情况概述

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房产”）是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因银亿环球中心项目的开发需要，银亿房产全资子公司宁波荣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

耀置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与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际信托”）签订了的《信托贷款合

同》，并以其持有的银亿环球中心商业物业

３

至

５

层房地产作抵押担保，向上海国际信托申请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

元的信托贷款，贷款年利率为

１３％

，贷款期限为

２４

个月（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本笔资产抵押担保涉及的金额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担保额度的议

案》的新增人民币

６９．１０

亿元的担保额度内。

二、荣耀置业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荣耀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注册地点：宁波市海曙区药行街

４８

号

法定代表人：熊续强

注册资本：捌亿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住宿、美容、美发、游泳；商场；特大型餐馆；中西餐制售等；一般经营项目：房

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场地租赁等。

股权结构：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

，

８２８

，

０４２

，

４７２．８１ １

，

４５１

，

７５６

，

１０７．８５

负债总额

１

，

９１１

，

８３２

，

５７０．２５ ５２３

，

７３４

，

８８９．５０

净资产

９１６

，

２０９

，

９０２．５６ ９２８

，

０２１

，

２１８．３５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

，

０４７

，

１７０

，

６９２．８９ １７６

，

３１６

，

１８６．３４

利润总额

２０６

，

２４９

，

７３３．９３ －４０

，

５３０

，

３７２．０９

净利润

１５３

，

９９８

，

６７４．４５ －４０

，

５３０

，

３７２．０９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

１

）信托贷款合同

贷款人：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借款人：宁波荣耀置业有限公司

荣耀置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与上海国际信托签订了的《信托贷款合同》，荣耀置业向上海国际信托申请

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信托贷款，以贷款人实际发放的贷款金额为准，贷款年利率为

１３％

，贷款期限为

２４

个月

（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２

）抵押合同

荣耀置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与上海国际信托签订了《抵押合同》，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所担保的主债权

为荣耀置业在《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责任、陈述与保证及承诺事项。 信托贷款本金为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具体以上海国际信托实际发放的贷款金额为准，贷款期限为

２４

个月（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荣耀置业合法所有的银亿环球中心商业物业

３

至

５

层房地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抵押物名

称

房产座落 房产证号

房产面积

（平方米）

用途

土地使用权类型

及证号

使用权面

积（平方

米）

使用权

年限

１

房地产

海曙区日新

街

１０５

号（

３－

４

）

－

（

３－８

）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２４９３０

号

７８５２．５８

商业

出让、甬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０１００７９２

号

１０５９．３６

２０４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止

２

房地产

海曙区日新

街

１０５

号

４－４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２４９３２

号

７６８３．８５

商业

出让、甬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０１００７９３

号

１０３６．６０

２０４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止

３

房地产

海曙区日新

街

１０５

号

５－４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２４９３３

号

５１３５．４７

商业

出让、甬国用（

２０１２

）

第

０１００７９１

号

６９２．８１

２０４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止

２０６７１．９０ ２７８８．７７

上述抵押资产不存在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董事会意见

荣耀置业资产质量、信用状况均较为良好，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其以银亿环球中心商业物业

３

至

５

层房

地产作抵押向上海国际信托申请信托贷款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抵押贷款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

稳健经营发展，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需求。

本次抵押贷款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基本无影响，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１

、荣耀置业营业执照；

２

、荣耀置业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

３

、荣耀置业已签订的本次抵押合同及信托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0538

证券简称： 北海国发 公告编号：临

2012-18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股权划转过户完成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

月，北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北海市国资委

"

）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关于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东所持股份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桂政函﹝

2009

﹞

305

号）： 同意北海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北海国发

19,353,

064

股国家股无偿划转给其

100%

控股的子公司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30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第二大股东国

有股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并且北海市国资委和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同日在上述报纸和

网站分别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0

年

12

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国资产权﹝

2010

﹞

1322

号《关于北海国发国有股东

所持股份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的文件， 同意北海市国资委所持本公司的

19,353,064

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6.93%

）无偿划转给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划转后，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本公司股份

19,353,064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93%

。 上述事项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公告。

本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7

日获悉：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受让北海市

国资委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9,353,064

股，已于

2012

年

9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成此次股权划转的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北海市国资委不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本公司股份

19,353,064

股（国家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93%

，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的第

二大股东。

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的变化。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538

证券简称： 北海国发 公告编号：临

2012-19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3

月

5

日，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公司资产作抵押向北海顺龙发投资有限公司申请

2,500

万元委托贷款的议案》，即北海顺龙

发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向本公司提供总额

2,500

万元的委托贷款，贷款年

利率为

10%

，贷款期限为

6

个月。本公司以位于北海市北部湾东路

78

号国发产业大厦的土地和房产作抵押。上

述事项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进行了公告。

由于公司资金紧张，导致公司不能按时归还贷款。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海分行的上述

2,500

万元贷款已逾期，欠息

125

万元。

除以上逾期贷款外，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还有如下逾期贷款或借款未归还：

（

1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

司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州支行委托贷款

1.3

亿元给本公司，贷款期限为

1

年，利率按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以上委托贷款已全部逾期。 详细见

2012

年

4

月

7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欠息

662.16

万元。

（

2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在

1

年内向

控股股东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借款期限为

1

年，借款利率为

0

利率。公告

详见

2010

年

8

月

19

日和

2010

年

9

月

5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账面余额为

1.61

亿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538

证券简称： 北海国发 公告编号：临

2012-20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以现金

1000

万元

在北京市投资设立一家

100%

的控股子公司；

（二） 本次投资情况已经公司

2012

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十二次会议审议并获全体董事一致通

过。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控股子公司名称：国发思源（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

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艺术家经纪（含书画家），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展览展示服务，艺术品、收

藏品（含具有收藏价值的家具、红木、瓷器等）、古董销售，美术设计制作，图书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制作发行，

广告等；

控股子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以上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安排：本次成立子公司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公司设立子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依托此平台，培育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盈利能力。 本次投资对

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三）本次投资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

（四）本次投资的金额占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7.26%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成立子公司后，将涉及文化产业，本次投资项目尚需经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备案，未来还可能面

临政府行业政策变动和经营带来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36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

2012－24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2012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0

万元，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具体期限从

2012

年

3

月

19

日起到

2012

年

9

月

18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3

月

2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的《安纳达：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在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间，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没有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六个月；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期间，没有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已于

2012

年

9

月

17

日将

3,5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将上述募集

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59

证券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31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石化装置大修完成公告

根据公司各生产装置设备运行状况及存在的设备隐患， 为保证生产的连续安全稳定， 本公司定于

2012

年

8

月开始分别对石化板块、化肥板块及配套公用工程各装置分阶段进行年度大检修。

自

2012

年

8

月

1

日零时，炼化分公司、乙烯一公司、乙烯二公司、双兴分公司以及附属热电公司陆续转

入年度大修。 经过公司全体干部职工一个多月的日夜奋战，至

2012

年

9

月

2

日

18:00

时，石化装置大修基本

完成，并进入开车程序。 比原计划大修

40

天时间节点，提前

5

天开车成功并产出合格产品，实现了一次停

车成功、一次检修成功、一次开车成功的大检修任务目标。

本次大修不仅提高了装置的节能效果，消除了影响生产装置长周期运行的各种隐患，改善了装置的

操作弹性。 同时高质量完成检修任务，为实现一次大修保运三年目标奠定了基础。

现各分公司各装置处于优化调整阶段，正在逐步提高装置生产负荷。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600141

公告编号：临

2012-48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财政资金预算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9

月

17

日，公司收到湖北省财政厅、国土资源厅《关于下达

2012

年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

资金预算的通知》（鄂财建发

[2012]179

号）。 根据通知，下达公司湖北宜昌中低品位磷矿资源综合利用示范资

金预算

5700

万元。 公司在收到上述财政资金后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其计入递延收益项目，

当期不计入收益，待工程完工后开始进行摊销，分期计入到经营期的收益中。 具体会计处理最终须以会计师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